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補助人民團體經費審核作業要點                                

99 年 12 月 28 日第一次市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31 日高市四維社局人團字第 1000006339 號函訂定 

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高雄市（以下簡稱本市）人民

團體有效運用補助經費，正常推展業務，並協助政府推行政令宣導及興辦

社會公益事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經本局核准登記立案滿一年以上且會務運作正常之人民

團體。 

三、 本市人民團體舉辦活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一）辦理關懷本市兒童、青少年、老人、婦女、身心障礙、低收入戶、單

親家庭等有關社會福利服務之公益活動。 

 （二）協助推行本市市政建設之公益活動。 

 （三）舉辦促進本市族群和諧及發揚族群傳統文化活動。 

 （四）協辦本市淨化社會風氣、發揚倫理道德、維護社會治安、消防等活動。 

 （五）舉辦有關學術文化、體育、醫療衛生、宗教、法律教育等活動。 

 （六）舉辦國際性、全國性、政策性及時事性之活動。 

 （七）辦理其他符合社會公益之活動。 

四、依本要點辦理經費補助標準如下： 

 （一）依人民團體所訂計畫及活動性質詳細審核其所編概算經費，每次最高

補助以百分之七十為限。但前點第六款情形，得全額補助。 

 （二）符合前點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之規定者，每年最高補助以新臺幣

十萬元為限。 

 （三）符合前點第六款之規定者，每年最高補助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 

五、本要點經費補助原則如下： 

 （一）具有營利或其他非屬公益性之活動者，不得申請補助。 

 （二）第三點補助事項中，有關人事費用、旅遊、餐費及摸彩品、紀念品、

獎金、獎品、設備等支出，不予補助。 

（三）活動如酌收費用者，補助與收入費用合計不得超過總支出。 

六、依本要點申請補助經費應備函檢附活動計畫書、補助經費申請表（附件

一 ）、活動經費概算表等送本局審核辦理核定補助款。 

    人民團體已向本局以外單位申請補助而為前項之申請時，應載明補助單位

及金額。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主主主主（（（（協協協協））））辦單位辦單位辦單位辦單位、、、、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或期程或期程或期程或期程）、）、）、）、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參加對參加對參加對參加對

象象象象、、、、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效益效益效益效益、、、、經費概算經費概算經費概算經費概算、、、、經費來源及收費基準等項經費來源及收費基準等項經費來源及收費基準等項經費來源及收費基準等項。。。。 

人民團體應於活動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掣據及檢附支出原始憑證、活動成果

報告表（附件二）、活動照片及相關資料與經費補助支出明細表（附件三）

送本局核撥。 

七、人民團體接受本局補助經費，應確實依核定之計畫執行，如未執行或支用



不當者，本局除予以糾正，限期追回外，並於三年內停止該團體申請經費

補助。如涉及刑責者，並追究有關法律責任。 

八、本局對接受經費補助之人民團體，得派員查核該補助款使用情形及其績效。 

九、接受經費補助辦理公益活動之人民團體，本局得視實施成果之優劣，作為

下次補助之參考。



 


